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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税务管理办法 

会字﹝2021﹞第 05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基金会的税务管理工作，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国家颁布的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和财务会计法规，结合基

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应严格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依法纳税，依法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条 财务部负责基金会的税务管理工作。 

第四条 财务部指定专人负责与税务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工作。做好税

务登记管理，在基金会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办

理税务变更登记事项。 

第五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按期进行纳税申报，不得超期

申报和缴纳，由会计进行税务申报工作，财务部责人负责检查，以保证申

报纳税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第六条 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无论是否有应税收入、应税所得、代

扣代缴税款，均应办理纳税申报，享受免税政策，也应在免税期间内按

照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第七条 财务部指定专人负责基金会日常税务事项的核算、计提、申

报、缴纳工作，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

税项。 

做好税务管理基础工作，按照规定进行会计核算，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根据真实合法有效的凭证记账。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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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损失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做好工资薪

金和福利费的核算工作，持续关注基金会平均工资水平，关注福利费的开

支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做好公益慈善支出及管理费用的核算，支出比例符

合慈善组织的相关规定。 

第八条 财务部指定专人负责基金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管理的

有关事项，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学习和掌握基金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的相关政策，对获得资格需满足的条件持续关注，并逐个进行检查对

照，保证资格的延续、稳定。 

第九条 财务部指定专人负责基金会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管理的有关

事项，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学习和掌握基金会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认定的

相关政策，对获得资格需满足的条件持续关注，并逐个进行检查对照，

保证资格的延续、稳定；在免税优惠资格期满后六个月内由财务部负责

提出复审申请，认真准备相关复审申请材料。 

第十条 做好税务发票的管理，指定专人负责税务发票的领购，使用

和保管工作。有关税务发票的管理规定详见本办法第二章。 

第十一条 财务部负责税务档案管理，根据税法规定，真实、完整、

准确的保存涉税资料，主要包括税务登记文件、认定批准文件、免税申

报文件及留存备查资料、纳税申报所需资料及各种纳税申报表、发票领

购使用资料以及其他与税收相关需妥善保管的资料等，其中对免税资格

相关留存资料应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 年第 23 号）》文件

的规定进行整理归档保存，留存备查资料是指与基金会享受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优惠事项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证书、文件、账册、说明

等资料。基金会应当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将留存备查资料归集齐全

并整理完成，以备税务机关核查，保存期限为从享受优惠事项当年的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次日起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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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税务发票的领购、使用、保管与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基金会使用的税务发票是指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监制的，

北京市税务局核发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

基金会财务部负责发票的全面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财务部设置专人管理发票，建立使用登记制度。 财务部

出纳人员负责普通发票的领购、开具、保管、结存、查询、核销工作；

负责建立《发票登记簿》，并负责领购、开具发票登记簿的登记工作。会

计复核票据信息，加盖财务专用章，检查《发票登记薄》登记情况，并

及时入账。 

第十四条 基金会出纳负责发票的申领，可通过现场和网上申请发票。

发票专业章的印模在税务机关有留存，现场申领发票携带发票专用章。 

申领发票，须向税务机关提供使用情况，发票领用结存情况及相关开

票数据。申领增量发票，依据税务机关要求，提供有关业务合同、协议或

者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资料。 

第十五条 应当按票据号段顺序使用票据，做到票据字迹清楚，内容

完整、真实，印章齐全，各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出现错误的，应当重新

填写。因填写错误等原因作废的票据，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者注明“作废”

字样，并完整保存全部联次，不得私自销毁。 

第十六条 空白发票与财务印鉴分开保管，开具发票后方可加盖财务

印鉴，不得将空白发票盖上财务印鉴备用。 

第十七条 基金会应当妥善保管发票。发票丢失时，应当于当日书面

报告税务机关，并登报声明作废。 

第十八条 财务部负责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对发票的领

购、使用、保管等情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专项检查。 

第十九条 基金会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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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有关捐赠票据的管理依据《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捐赠票据

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的内设机构、各专项

基金以及所有资助的公益项目。 

第二十二条 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拥有对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并有

权对本办法之条款进行修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